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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「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勵評比給分標準」修正前後對照表  

101 年 5 月 23 日「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」討論通過。 

102 年 5 月 22 日「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」修訂通過。 

103 年 5 月 21 日「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」修訂通過。 

105 年 3 月 16 日「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」修訂通過。 

106 年 9 月 20 日「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」修訂通過。 

107 年 9 月 17 日「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」修訂通過。 

109 年 10 月 5 日「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」修訂通過。 

111 年 10 月 5 日「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」修訂通過。 

修改後 現行 

修正說明 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行

政

配

合 

1 

每學期由學生

事務處召開之

全校學生事務

與輔導工作研

討會或學生事

務處辦理之輔

導專業相關研

習導師與業務

承辦人員出席

人數之比率 

 

10 

計分方式：全學

年導師及業務承

辦人員出席會議

人數/導師及業

務 承 辦 人 員 人

數。 
行

政

配

合 

1 

每 學 期 舉

辦 之 導 師

研 討 會 導

師 出 席 人

數之比率 

10 

計分方式：全學

年導師出席會議

人數/導師人數。 

酌增評比項目文字：每學

期由學生事務處召開之全

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

討會或學生事務處辦理之

輔導專業相關研習導師與

業務承辦人員出席人數之

比率。 

酌增參考效標及計分方式

文字： 

計分方式：全學年導師及

業務承辦人員出席會議人

數/導師及業務承辦人員

人數。 

導

師
5 

全學年導師談

話紀錄表各系
18 

計分方式：導師

談話採用集體導

導

師
5 

全 學 年 導

師 談 話 紀
18 

計分方式：導師

談話採用集體導

刪 除 ： 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獎勵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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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後 現行 

修正說明 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輔

導 

繳交之比率 談與個別導談，

每學年總計 18

分，每學期佔 9

分。每學期學校

排定導談時間共

計 3次。 

每學期導師集體

導談至少 2 次佔

5分，其計分方式

為：線上繳交份

數/應繳導談份

數（導師人數*每

學期 2次導談） 

每學期導師個別

導談至少 1 次佔

4 分，其計分方

式：線上導師個

別導談繳交份數

/全系學生人數。 

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

獎勵對象。 

備註：若全系導

師 均 為 個 別 導

談，其平均值達

輔

導 

錄 表 各 系

繳 交 之 比

率 

談與個別導談，

每學年總計 18

分，每學期佔 9

分。每學期學校

排定導談時間共

計 3次。 

每學期導師集體

導談至少 2 次佔

5分，其計分方式

為：線上繳交份

數/應繳導談份

數（導師人數*每

學期 2次導談） 

每學期導師個別

導談至少 1 次佔

4 分，其計分方

式：線上導師個

別導談繳交份數

/全系學生人數。 

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

獎勵對象。 

備註：若全系導

師 均 為 個 別 導

談，其平均值達

象。 



3 

修改後 現行 

修正說明 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200％以上（每位

導師每學期至少

與導生個別導談

兩次），則本項

次為滿分 18 分。 

200％以上（每位

導師每學期至少

與導生個別導談

兩次），則本項

次為滿分 18分。 

導

師

輔

導 

6 

「導師個別輔

導表」繳交之

比率 

15 

學生學業成績不

及格達三分之一

以上，各系導師

實施個別輔導，

並 繳 交 詳 細 之

「導師個別輔導

表」 

計分方式：全學

年實繳份數/導

師個別輔導表應

繳份數 

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

獎勵對象。 

導

師

輔

導 

6 

「 導 師 個

別輔導表」

繳 交 之 比

率 

15 

學生學業成績不

及格達三分之一

以上，各系導師

實施個別輔導，

並 繳 交 詳 細 之

「導師個別輔導

表」 

計分方式：全學

年實繳份數/導

師個別輔導表應

繳份數 

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

獎勵對象。 

刪 除 ： 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獎勵對

象。 

導

師

輔

導 

7 

各系自行設計

導生填寫「導

師制度實施意

見調查」之問

卷結果或其他

導師輔導問卷

10 

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

獎勵對象。 

 

導

師

輔

導 

7 

各 系 自 行

設 計 導 生

填寫「導師

制 度 實 施

意見調查」

之 問 卷 結

10 

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

獎勵對象。 

 

刪 除 ： 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獎勵對

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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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後 現行 

修正說明 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相關結果資料 果 或 其 他

導 師 輔 導

問 卷 相 關

結果資料 

導

師

輔

導 

8 

系或導師為輔

導學生發展所

舉辦之各項活

動紀錄。  

10 

積極配合學校推

動學生輔導政策

或措施。例如： 

成立學生事務與

輔 導 工 作 委 員

會，或於系相關

會議增加學生事

務與輔導工作機

制。 

訂定符合各系特

色之導師制實施

細則。 

辦 理 情 緒 、 人

際、性別平等相

關演講或辦理校

友座談、生涯規

劃 等 相 關 講 座

等，資料含： 

活動列表。例如 

導

師

輔

導 

8 

系 或 導 師

為 輔 導 學

生 發 展 所

舉 辦 之 各

項 活 動 紀

錄。  

10 

積極配合學校推

動學生輔導政策

或措施。例如： 

成立學生事務與

輔 導 工 作 委 員

會，或於系相關

會議增加學生事

務與輔導工作機

制。 

訂定符合各系特

色之導師制實施

細則。 

辦 理 情 緒 、 人

際、性別平等相

關演講或辦理校

友座談、生涯規

劃 等 相 關 講 座

等，資料含： 

活動列表。例如 

刪 除 ： 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獎勵對

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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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後 現行 

修正說明 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類

別 

項

次 
評比項目 

所佔

分數 

參考效標及 

計分方式 

 

各項活動成果之

紀 錄 及 照 片 等

等。 

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

獎勵對象。 

日

期

主

題 

名

稱

辦

理

者

與

會

人

數

特

色

/

備

註

      

 

各項活動成果之

紀 錄 及 照 片 等

等。 

本 項 分 數 需 達

60%(含)，方進入

獎勵對象。 

日

期

主

題 

名

稱

辦

理

者

與

會

人

數 

特

色

/

備

註

      


